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56,000元“多

伦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14,947股，占“多伦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4%。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共有人

民币2,000元“多伦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数量为192股。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多伦转债”金

额为人民币639,844,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7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867号）核准，多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发行了64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64,000万元，期限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69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6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11月 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多伦转债，债券代码：113604。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多伦转债”自2021 年4月19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0.44元/股，因公司实

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自2021年6月1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0.40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4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56,000元“多伦转债”转为公

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14,947股，占“多伦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0.0024%。其中，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2,000元“多伦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数量为192股。

（二）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多伦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39,
844,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7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2年9月30日）

0

624,118,255

624,118,255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92

192

变动后
（2022年12月31日）

0

624,118,447

624,118,44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52168888
特此公告。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3528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转债代码：113604 转债简称：多伦转债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琛

科技”、“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青岛光控低碳新能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光控”）提供的《关于减持元琛科技股票的结果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前,青岛光控持有元琛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422,04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0138%。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2年3月

31日起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2年8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3）。青岛光控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422,040股，本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4.0138%。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青岛光控发来的减持进展告知函，截至 2022年 1月 3
日，股东青岛光控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422,04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0138%。股东青岛光控已减持完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计

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青岛光控低碳新
能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6,422,040

持股比例

4.013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422,0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青 岛 光
控 低 碳
新 能 股
权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减持数量
（股）

6,422,040

减 持 比
例

4.0138%

减持期间

2022/8/
10～2022/
12/31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
（ 元/

股）

11.53 －
27.76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123,297,790.13

减持完成情
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
数量（股）

0

当 前 持
股比例

0%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88659 证券简称：元琛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815 证券简称：崇达技术

债券代码：128131 债券简称：崇达转2
转股价格：18.87元/股
转股起止日期：2021年3月11日至2026年9月6日（由于2026年9月6日为

非交易日，实际转股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4日）

转股股份来源：仅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崇达

技术”）现将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

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87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
年 9月 7日公开发行了 1,40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40,
00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原股东优先

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

不足14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86号”文同意，公司 140,00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崇达转 2”，债券代码

“128131”。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自2021年3月11日至2026年9月6日（由于2026年9月6日为非交易日，实际转

股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4日）。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1年5月20日，公司实施完成2020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2.50元人民币（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崇达转

2”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20日起由19.54元/股调整为19.29元/股。

2、2021年6月1日，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6,911,100股的回购注销

工作，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崇达转2”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3日

起由19.29元/股调整为19.38元/股。

3、2022年5月20日，公司实施完成2021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3.10元人民币（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崇达转

2”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0日起由19.38元/股调整为19.07元/股。

4、2022年6月24日，公司向22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2022年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合计 1,333.00万股已完成登记并上市。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崇达转 2”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4日起由 19.07元/股调整为 18.87元/
股。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2021-033、2022-044、2022-055）。

二、“崇达转2”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崇达转 2”因转股导致金额减少 9,000元（90张），转股

数量为476股。截止至2022年12月31日，“崇达转2”剩余金额为1,399,777,700
元（13,997,777张）。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2022年9月30日）

数量（股）

456,549,535

443,219,535

13,330,000

432,427,105

888,976,640

比例

51.36%

49.86%

1.50%

48.64%

100.00%

本次增减变动股
数（股）

4,250

4,250

0

-3,774

476

本次变动后
（2022年12月31日）

数量（股）

456,553,785

443,223,785

13,330,000

432,423,331

888,977,116

比例

51.36%

49.86%

1.50%

48.64%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电话0755-26055208进行

咨询。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12月31日“崇达技术”股本结构表；

2、2022年12月31 日“崇达转2”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815 证券简称：崇达技术 公告编号：2023-001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累计转股情况：“彤程转债”的转股期为2021年8月2日起至2027年1月

25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计已有 263,524,761.60元“彤程转债”转换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8,078,
631股，占“彤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78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彤程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536,655,238.4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7.0668%。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彤程转

债”转股的金额为 33,896.26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042股，占“彤程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27号）核准，公司于 2021年 1
月26日发行了面值总额80,018万元人民币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人民币，存续期限 6年。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设定为：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64号文同意，公司80,018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彤

程转债”，债券代码“113621”。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彤程转债”自2021年8月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彤程转债”的初始转

股价格为32.96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32.53元/股。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20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式，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本总数 585,987,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4元（含税），共分配股利 199,235,750.00元（含税）。根据《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6月 8日起由原来的

32.96元/股调整为32.6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2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596,119,625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3,650,766.25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规定，“彤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7月 4日起由原来的 32.62元/股调整为

32.5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彤程转债”转股期为 2021年 8月 2日起至 2027
年1月25日。

（二）“彤程转债”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

为33,896.26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42股，占“彤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263,524,761.60元

“彤程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8,078,631股，占“彤程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786%。

（三）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彤程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536,655,238.4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7.066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2年9月30日）

594,065,089

2,055,512

596,120,601

本次可转债转股

1,042

-

1,042

变动后
（2022年12月31日）

594,066,131

2,055,512

596,121,643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2109966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股票代码：603650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13621 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 12月，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实施回

购。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
079,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41.99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35.98元/股，已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80,211,618.69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

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的《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2022年12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079,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回购的

最高成交价为41.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5.98元/股，已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

为人民币80,211,618.6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上述回购行为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实施回购股份计划，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3666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2023-001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

份”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钟锁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3,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5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11月24日披露了《诺力股份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钟锁铭先生减持公司股

份3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钟锁铭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数量（股）

1,503,500

持股比例

0.5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0,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9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9,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钟锁铭

减持数量（股）

340,000

减 持 比
例

0.13%

减持期间

2022/12/
28～2022/
12/30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15.85 －
16.15

减持总金
额（元）

5,422,613

减持完成
情况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1,163,500

当 前 持 股
比例

0.4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诺力股份基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已完成 100%，决定提前终止

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3611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B3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1月4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80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23-001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

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何志涛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2022年 12月 30日，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志涛先生的通知，其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事宜已于近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何志涛先生于2022年12月21日与马渲先生、分别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签

订《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48,127,409股无限售

流通股份转让给马渲，占公司总股本的2.211%，股份转让价款主要用于偿还其

在国信证券及东吴证券的质押融资债务，进一步降低质押比例。本次协议转让

事项符合《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关于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二、股份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后，转让方何志涛先生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何志涛

变动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336,455,987

持股比例
（%）

15.454

本次增减变动

增减数量
（股）

48,127,409

增减比例
（%）

2.211

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288,328,578

持股比例
（%）

13.243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后，受让方马渲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马渲

变动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0

持股比例
（%）

0

本次增减变动

增减数量
（股）

48,127,409

增减比例
（%）

2.211

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48,127,409

持股比例
（%）

2.211

截至目前何志涛先生名下联络互动股票冻结股数为28,317.3万股，占其个

人股数比例为 98.2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01%；轮候冻结数为 1,830.8万

股，占其个人股数比例为6.3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4%。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280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23-002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

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何志涛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何志涛先生于2022年12月21日与马渲先生、分别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
有的公司 48,127,409股无限售流通股份转让给马渲，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1%，
转让价格为2.48元/股，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1,935.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公司近日接到何志涛先生通知，其转让的48,127,409股无限售流通股已办
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联络互动

增加□ 减少√

何志涛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0号联络大厦18层

2022年12月30日

减持股数（万股）

48,127,409

48,127,40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33,645.6

4,818.9

28,826.7

是√ 否□
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8）。
何志涛先生本次变动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

等事项的情形。

是□ 否√

是□ 否√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5.45

2.21

13.24

002280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8,832.9

6.2

28,826.7

减持比例（%）

2.21%

2.21%

占总股本比例(%)

13.24

0.003

13.24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3-001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事项基本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19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议案》。有关本次回购A股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山东玲珑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2-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1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432,88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购买的最高价为21.65元/股、最低价为19.67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5,052.1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2年12月月底，公司已累

计回购股份6,779,6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购买的最高价为21.65
元/股、最低价为 16.29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2,999.08 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

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3-002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政府补助概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计收到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
民币7,996.51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10.14%。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收款单位

广 西 玲 珑 轮
胎有限公司

德 州 玲 珑 轮
胎有限公司

山 东 玲 珑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东 玲 珑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东 玲 珑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东 玲 珑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东 玲 珑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东 玲 珑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德 州 玲 珑 轮
胎有限公司

湖 北 玲 珑 轮
胎有限公司

其 他 零 星 补
助

获得时间

2022.01

2022.03

2022.05

2022.05

2022.06

2022.08

2022.08

2022.11

2022.12

2022.03-12

一

发放单位

柳 州 市 工
业 与 信 息

化局

武 城 县 经
济 开 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招 远 市 商
务局

烟 台 市 工
信局

招 远 市 商
务局

山 东 省 商
务厅

山 东 省 科
学技术厅

烟 台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员会

德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武城分局

掇 刀 区 财
政局

一

发放事由

广西玲珑“千企
技改”工程扶持

资金

进 出 口 补 贴
2020年

市级商务发展
政策资金

化工产业智能
化改造项目

21 年中央外经
贸发展专项

海外投资险补
贴

2022 年度外专
双百人才补贴

新旧动能转化
项目

锅炉补贴

项目投资扶持
资金

一

补助依据

桂工薪投融（2021）290号

关于做好2020年县级外
经贸发展扶持资金申报

工作的通知

招财工指（2022）11号

烟工信财指（2021）12号

招财企指（2022）25号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资金
补助项目

2022 年度外专双百人才
补贴

烟发改动能办（2022）265
号

德州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35蒸吨燃煤锅炉淘汰项

目

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与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合同

一

补 助 类
型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关

补助金额

300.00

317.20

135.86

100.00

427.58

100.00

190.00

400.00

490.00

4,420.00

1,115.87

7,996.5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上述补助均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
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